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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8月18日

（2011）浙杭商外初字第28号
杭州欣富基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章雪萍：本院受理渣

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11年
12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6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届期不至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698号

丁坤荣、丁秋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泰生态养殖有
限公司诉被告丁坤荣、丁秋萍债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289号

杭州齐力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何达伟：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万禾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齐力建筑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何达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上商初字第2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上商初字第695号

唐锡明：俞小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130号

张同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
安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杭下商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933号
陆建宝：本院受理原告吴晓珍诉你及杭州泰康婴童

用品有限公司、陆金太、杭州萧山城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陆建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854号

李海鹰：本院受理原告徐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550号

朱凤铮：本院受理的原告胡美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1）杭拱商初字第5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520号
李国荣：本院受理原告余新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拱
商初字第 5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646号
浙江丽鑫特种织物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陆环化工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拱商初
字第6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540号
徐大洋：本院受理原告钭俊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拱
商初字第 5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539号
徐大洋：本院受理原告颜卫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拱商初
字第 5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541号
冯水炳、王彩英、盛沛君：本院受理原告彭仕义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5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291号

禇东辉：本院受理姚博明诉你债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1）杭西商初字第29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1786号

张伟：本院受理费凤萍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 3日 8：4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85号

吴红梅：本院受理孙毅诉陈海飞和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2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93号

董亚萍：本院受理岳震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开庭审
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912号

吴平富：本院受理李平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2开
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77号

任林海：本院已受理原告王亚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15号
诸木根：本院对原告杭州绣帛服饰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48号

支一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之次日起的 15日内。本案定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33号

申屠江泳：本院受理原告詹华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32号

吴铁锋：本院受理原告詹华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催字第14号

申请人临安宇兴芯柱厂因其遗失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
钱江支行号码为3130005121811868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
载：票面金额为人民币2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1年6月1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11月30日，出票人为浙江富成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临安市明天建材有限公司，被背
书人为临安金典贸易有限公司、临安宇兴芯柱厂。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福彩双色球
第2011095期
全国销量：293229282元 浙江销量：2275967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0注一等奖（杭州、丽水各5注）和5注
二等奖（杭州2注，金华、台州、嘉兴各1注）。奖池累计
7423.2601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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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一等奖●●●●●●+★ 19注 5762690元/注
二等奖●●●●●● 126注 172513元/注
三等奖●●●●●+★ 1543注 3000元/注
四等奖●●●●●/●●●●+★ 72359注 200元/注
五等奖●●●●/●●●+★ 1337764注 10元/注
六等奖●●+★/●+★/★ 7749661注 5元/注

03 07 08 10 23 24

福彩 3D第2011221期

浙江销售3468708元，返奖额857040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1年8月1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51848242元
奖等浙江中奖注数每注奖额(固定)
单选 678 1000元
组选3 0 320元
组选6 1119 160元

069

福彩 15 选 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2011221期 投注总额：1330042元

0507091415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711.6196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1年8月16日

奖级 中奖条件 中奖注数 奖金
特等奖中5连4（常规） 0 7116196元
一等奖5个号全中（常规） 142 3362元/注
二等奖中任意4个号（常规） 7638 10元/注

对于宗女士的起诉
，

被告医院表
示

，

患者宗女士住院治疗白血病期
间

，

因治疗需要输入血液及血液制
品

，

按照当时有关规定
，

血液中是否
含有丙型肝炎的病毒

，

并不是医院的
检测范畴

，

医院所使用的血液均来自
卫生部门指定的红十字血液中心

、

通
州血站

。

该院不存在医疗过错
，

不应
该承担责任

。

被告红十字血液中心认为
，

该血
液中心提供的血液均有献血人的体
检资料和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各项
手续

，

这足以证实血液中心采血行为
合法

。

该血液中心的行为与宗女士感

染肝炎没有因果关系
，

故不同意赔
偿

。

被告通州血站表示
，

该单位提供
的血液没有问题

，

且血液检测程序均
符合行业规定要求

。

一审法院认为
，

丙肝感染途径是
多方面的

，

尤其是免疫功能低下的血
液病患者更为易感

，

此案中也无法排
除除输血以外感染丙肝的可能性

，

故
通州血站只应当承担

70%

的民事责
任和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

一审法
院判决通州血站赔偿宗女士医疗费

、

营养费
、

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
7

万多
元

。

宗女士不服
，

提出上诉
。

此案正在
二审之中

。

“

名牌
”

音响
“

民房造
”

■《齐鲁晚报》孙贵坤管昭

8

月
16

日
16

时许
，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马埠村
一民房内

，

69

套
“

来头不小
”

的多功能音响被执法
人员依法查扣

。

当天
，

临沂市质监局稽查局接群众举报
，

有人
涉嫌伪造厂名

、

厂址生产多功能音响
。

记者随执法
人员赶至现场

，

看到
6

名工人正在一民房内紧张
操作

。

电线
、

螺丝钉
、

焊机等组件和工具被置放在
两个搭起的工作台上

，

四五平方米的
“

生产车间
”

几乎难以落脚
，

现场一片混乱
。

见执法人员赶到
，

有的工人急忙起身收拾
。

紧
邻
“

生产车间
”

的是已经包装完好的成品区
，

记者
看到

，“

富豪
”

多功能音响
，

集诸多
“

荣誉
”

于一
身

———“

中国著名品牌
”、“

中国驰名商标
”、“

中国
绿色环保名优产品

”、“

通过
3C

认证
”

等
。

当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王老板提供相关手续
或证件时

，

他直摇头
。

王老板说
，

他是从去年夏天
开始从事组装多功能音响工作的

，

原先是从成都
批发

，

但后来发现
200

元
/

套的成本比较高
，

而自
己组装只需要

160

元
/

套
。

于是
，

他就租了民房
，

雇
佣了

6

名工人
，

根据原先批发的成品
，

进行
“

模
仿

”。

另据王老板介绍
，

所有的组件都是从临沂市
场上批发来的

，

成本较低
。

对于产品的去向
，

王老
板支吾不语

；

问他是否知道
3C

认证
，

王老板直呼
“

不知道
”。

目前
，

此案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

零乱的加工现场

疑输血染肝炎 告赢血站仍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无法排除输血以外感染方式血站承担七成责任

患者宗女士住院治疗
，

手术后却患上了肝
炎

。

宗女士认为这是在手术过程中输入了有问
题的血液造成的

。

为此
，

她将负责手术的医
院

、

提供血液的红
十字血液中心以
及北京市通州区
中心血站

（

简称通
州血站

）

告上法
庭

。

在血站被判赔
钱后

，

宗女士仍不
服提出上诉

。

记者
16

日从北京市一
中院获悉

，

此案已
被正式受理

。

原告宗女士诉称
，

1999

年
9

月
3

日
，

她因身体出现头晕
、

乏力
、

间断低热
症状

，

住进被告医院治疗
，

被诊断为急
性髓性白血病

。

2000

年
5

月
，

她在医院
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手术并获得成功

，

住院期间被输入大量血液及血液制品
。

当年
7

月
，

宗女士被诊断出患有肝炎
。

通过查看在医院住院期间的病历
，

宗女
士发现

，

自己所患肝炎有可能是在该院
治疗期间输血造成

，

而血液是由红十字
血液中心及通州血站提供

。

宗女士认为
，

自己在被告医院的
病历中

，

输血记录不全
，

有的血液无
出库记录

，

有的输血量大于医嘱量
，

被告医院也没有履行输血告知义务
，

红十字血液中心与通州血站没有按
照法律规定对献血人进行体检

，

献血
记录中无献血人签字

，

因此三被告应
当对她所患丙型肝炎承担连带责任

。

宗女士起诉要求三被告赔偿自己治
疗肝炎的医疗费

5

万余元
、

营养费
1

万元以及精神抚慰金
10

万元
。

大量输血后染上丙肝

获血站赔偿继续上诉

■《北京晨报》武新

遗
失
声
明

遗失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清泉律师执业证一本，
执业证号13305200910284400，
流水号10114145，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鑫火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海军律师执业证一本，
执业证号13310200110959243，
流水号10109339，声明作废。

■通讯员罗菲茜本报记者陈锦

本报讯8

月
17

日
，

马来西亚农业及农
基工业部通过媒体就不久前在杭州召开的所
谓
“

马来西亚血燕新闻发布会
”

进行澄清
。

马
来西亚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长蔡智勇说

，

他们没有派官员到中国
“

澄清
”

血燕亚硝酸盐
超标的问题

。

7

月
26

日
，

声称是马来西亚的相关人士
在杭州举行燕窝新闻发布会

，

对血燕的亚硝
酸盐超标问题作了所谓的

“

澄清
”。

后来
，

经过我省工商部门的初步调查
，

声
称由浙江省老字号企业协会邀请的马来西亚
有关机构举办的燕窝新闻发布会

，

其主办单
位有虚假

。“

马来西亚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
局

”

局长拿督珉阿膜和
“

马来西亚出口卫生部
（

出口检验局
） ”

总监拿督凯孺哈兴
，

其身份亦
涉嫌造假

。

8

月
17

日
，

马来西亚农业与农基工业部
长拿督斯里诺奥马说

，

政府从未授权任何方面
代表该部或公司到中国发表谈话

，

或许有人自
愿去澄清

，

但该部并没有这样的建议
。

他说
，

他
将指示兽医局收集资料

，

并从马来西亚驻北京
大使馆获得信息

，

以了解有关人士是谁
。

据了解
，

除了主要发布人员身份已证实
造假之外

，

经有关媒体对主办机构进行核实
发现

，

马来西亚没有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局
，

也没有进出口卫生部和出口兽医部
。

马来西亚农业及农基工业副部长蔡智勇
说

，

此次
“

澄清事件
”“

已交马来西亚驻中国大
使馆彻查

”。

他说
，

任何政府官员到国外召开
新闻发布会

，

必定会知会当地的大使馆
，

再由
大使馆安排

，

绝不会在私下行事
。

同时
，

蔡智
勇说

，

马来西亚当局目前正加紧追查这两名
假
“

拿督
”

的下落
。

另外
，

马来西亚官方已着手规范燕窝出
口程序

。

“

山寨
”

燕窝发布会官员身份是假的
马来西亚当局要求彻查假

“

拿督
”


